
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機構申請原則 

108年 5月 30日南市教安(一)字第 1080558445號函頒 

一、 目的： 

(一) 使各單位瞭解申請列入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機

構之申請流程及必備表件。 

(二) 規範服務學習機構提供的服務學習具備安全性、合法性、公益

性與教育意義。 

二、 申請單位：須具備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人民團體或公家機關資格始

可申請。 

三、 校外服務學習機構之申請流程： 

(一) 提出申請： 

1. 公家機關(含各級學校)：檢具服務學習機構申請表(如附件 1)，

函文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提出申請。 

2.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及人民團體：檢具服務學習機構申請表(如

附件 1)、服務學習計畫(如附件 2)及立案證明書影本(蓋上單

位小關防或大關防)，函文教育局提出申請。 

(二) 列入審查：由教育局服務學習推動小組定期審查。 

(三) 通知結果：由教育局函文通知審查結果。 

(四) 公告：對經審查通過之服務學習機構，列入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

學校外服務學習機構一覽表，並上傳至「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資訊網」提供查詢。 

四、 服務學習實施計畫應敘明下列事項： 

(一) 單位資訊：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傳真電話與 E-mail。 

(二) 團體簡介：簡要說明立案時間、設立目的(任務或宗旨)及負責人。 

(三) 計畫內容： 

1. 參與對象 

2. 進行服務學習之場所 

3. 服務學習內容 

4. 服務時間與員額 



5. 報名方式 

6. 工作規範 

7. 申請注意事項(無者免填列) 

五、 服務學習機構之申請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認其不合於程式： 

(一) 參與對象：設限參與者的條件或資格。 

(二) 服務學習場所：未具合法性、正當性與安全性。 

(三) 服務學習內容：未具體條列、超過國中學生能力且無教育意義。 

(四) 服務時間：未具體條列，超過 8小時，中午 12時起休息不足 1

小時，早上早於 7時 30分，晚上超過 9時。 

六、 設置服務學習推動小組： 

(一) 主席：由教育局指派委員 1人擔任，並定期召開審查會。 

(二) 委員：由教育局聘任 5人。 

(三) 聘期：任期為二年，得連聘連任。 

(四) 任務：審查服務學習機構申請與廢止、稽查與督導服務學習機構。 

(五) 決議：達三分之二委員出席，二分之一委員同意後行之。 

(六) 稽查與督導：稽查以機動為主，採不定時，不定點。另接獲檢舉或

相關單位通報者優先查處。 

七、 服務學習機構核發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應載明下列事項(如附件 3)： 

(一) 服務學習機構名稱。 

(二) 服務學習起訖日期。 

(三) 學校名稱、班級及學生姓名。 

(四) 服務日期、服務內容及服務時數。 

(五) 核發單位簽章及核發日期。 

八、 對經許可之服務學習機構，事後發現有下列事項者予以廢止： 

(一) 申請書有虛偽不實情事者。 

(二) 設立許可條件變更，致與原有規定不合者。 

(三) 稽查發現不合規定嚴重者或經勸導修正未改善者。 

(四) 服務學習時數核發不實者。 

(五) 機構不復存在者。 
  



附件 1 

 

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機構申請表 
 

區域 機關/單位 服務時間及員額 服務內容 聯絡方式與窗口 立案證明 備註 

○○區 ○○○○○ 

寒暑假週一至週日： 

上午 8:00至 12:00 

下午 1:30-5:30 

每日各○人 

平時週六日： 

上午 9:00至 12:00 

下午 2:00-6:00 

每日各○人 

1.里內環境清掃  

2.里內活動協助  

3.里內社區服務  

4.資料整理 

聯絡人：陳○○ 

電話：○○○○○○ 

□公家機關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人民團體 

(範例) 

注意事項： 

  1.民間團體(社團法人、財團法人、人民團體)，必須檢附實施計畫(附件 2)。 

  2.此表相關內容必須與實施計畫內容一致。 

  3.請將此申請表及實施計畫的電子檔 Email到承辦人信箱 tn119@tn.edu.tw。 謝謝！ 

 

  



附件 2 

○○○○○(民間團體名稱)辦理 

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 

實施計畫 
 
 
 
 
 
 
 
 
 
 
 
 
 
 
 
 
 
 
 
 
 

單位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民間團體名稱)簡介 

 
 
 
 
 
 
 
 
 
 
 
 
 
 
 
 
 
 
 
 
 
 
 
 

  

說明：請簡要說明立案時間、設立目的(任務或宗旨)及負責人

暨聯絡方式；並請檢附立案證書影本。 



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說明：請簡要敘明以下項目 

(三) 參與對象：本市國中學生 

(四) 進行服務學習之場所 

(五) 服務學習內容 

(六) 服務時間與員額：(配合學生作息時間，至少自上午 7時起)。 

(七) 報名方式 

(八) 工作規範 

申請注意事項(無者免填列) 

 

 



附件 3 

○○○○○○○○○○○○(機構名稱) 

國中學生服務學習時數證明 

茲證明    (學校名稱)             年       班   ○○○  同學， 

自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起至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於本單位進行服務學習共計__________小時，特此證明。 

 

服務學習時數情形如下：(如不敷使用，本欄位請自行增加) 

日期 服務內容 
服務時數

(小時) 

   

   

   

   

 

核發單位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務必蓋用單位印章或圖記，並請單位負責人或開立時數人員(請加註職稱)

簽章。 




